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藝術星火計畫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申請人）向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申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藝術星火計畫」，除依教育部及校方規定辦理外，並願遵守下列約定：
1、 本人申請計畫之著作或作品確係本人自行完成且未曾發表過，如有抄襲或冒借，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方式使用任何圖形、圖像、元件或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得獎或展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資格，追回所有獎勵，其相關法律責任與損失由申請人自行承擔。本人亦尊重審查結果，絕無異議。
2、 計畫結案須依規定提交研究成果報告書與成果作品集，並配合出席相關發表活動及座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均不另給酬。
3、 本人同意本計畫成果與個人資料授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合理使用著作，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或其授權單位不限時間、地域，以任何形式作為推廣使用及公開展示。
4、 學術研究類將全文授權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研究成果資料庫平台，以利學術交流、教學及研究著作之發表。
5、 本人知悉同一年度同一計畫案不重複申請深耕計畫補助或獎勵，違者取消資格，追回所有獎勵，並賠償損失。
6、 本人知悉本計畫獎勵經費來源為教育部深耕計畫之補助，其獎勵金發放須配合該經費核銷作業時程，無法延後領取。本人若無法於時程內配合繳交核銷作業所需文件即視同放棄，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立書人簽章： 
立書人身分證字號/居留證字號：
立書人電話：
立書人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